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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

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於民國111年10月8日22時5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在新北市新北大道7段巷口欲起駕離去

時，不甚擦撞原告，致原告受有右側跟骨骨折等傷害，依民

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

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費用新臺幣（下

同）4,870元、看護費6萬元、計程車費2,000元、工作損失

21萬8,400元及精神慰撫金10萬元，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

告38萬3,2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

　　兩造前於檢察官偵查中達成和解，被告已於112年1月16日交

付5萬元，原告不得再行請求。並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原告

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

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

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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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分別有定有明文。又和解契約為不要式契約，僅須和解雙

方意思表示合致即成立，並不以書面為必要。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駕車撞傷原告，並依侵權行

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

應審酌者，應為兩造就本件車禍所生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是否已經達成和解？

　⒈被告辯稱兩造就本件車禍已於112年1月16日偵查庭開庭時達

成和解，並已經賠償原告5萬元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722號卷認定無訛，且原告亦

不否認有收受被告給付之5萬元賠償金（本院卷第122頁），

被告上開辯解，應堪採信。

　⒉原告雖主張上開和解是針對刑事部分，民事部分尚未和解云

云，然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兩造於

112年1月16日偵查庭之庭訊錄音光碟（本院卷第140至144

頁），本件檢察官開庭勸諭和解時，從未表示僅就刑事部分

達成和解，原告另得依民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等語，反而曾

勸諭原告「不建議打民事訴訟」等語，而原告於上開偵查庭

亦未曾表示該5萬元僅係針對刑事部分撤回告訴之和解金，

並表明保留民事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意思。再者，本院

審酌和解契約之目的既在於解決雙方紛爭、避免訟爭，一般

而言，除非兩造有特別言明僅就刑事訴訟程序撤回告訴之條

件達成和解（一般會於調解筆錄或以書面載明），或表明先

給付部分損害賠償金額給被害人，否則均係就事件全部達成

和解為常態，是原告所稱上開和解僅係就刑事部分達成和解

云云，其舉證不足，尚難採信。至原告雖另稱：我以為刑事

上和解，民事會有傳票給我。是有朋友說和解分刑事、民事

等語，然原告上開對於法律之誤解，縱然屬實，然其既未表

現於外，自難因此拘束被告，應認被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難

採信。

　㈢綜上，本件兩造既已就原告因本件車禍所生之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達成和解，且被告已給付該和解契約所定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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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額，揆諸上開規定，兩造即應受拘束，原告自不得再

行請求。又本件原告既不得再行請求，被告是否應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及原告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金額等

節，自無再行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萬

3,270元之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  記  官  許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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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於民國111年10月8日22時5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新北市新北大道7段巷口欲起駕離去時，不甚擦撞原告，致原告受有右側跟骨骨折等傷害，依民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費用新臺幣（下同）4,870元、看護費6萬元、計程車費2,000元、工作損失21萬8,400元及精神慰撫金10萬元，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38萬3,2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
　　兩造前於檢察官偵查中達成和解，被告已於112年1月16日交付5萬元，原告不得再行請求。並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有定有明文。又和解契約為不要式契約，僅須和解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即成立，並不以書面為必要。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駕車撞傷原告，並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應審酌者，應為兩造就本件車禍所生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經達成和解？
　⒈被告辯稱兩造就本件車禍已於112年1月16日偵查庭開庭時達成和解，並已經賠償原告5萬元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722號卷認定無訛，且原告亦不否認有收受被告給付之5萬元賠償金（本院卷第122頁），被告上開辯解，應堪採信。
　⒉原告雖主張上開和解是針對刑事部分，民事部分尚未和解云云，然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兩造於112年1月16日偵查庭之庭訊錄音光碟（本院卷第140至144頁），本件檢察官開庭勸諭和解時，從未表示僅就刑事部分達成和解，原告另得依民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等語，反而曾勸諭原告「不建議打民事訴訟」等語，而原告於上開偵查庭亦未曾表示該5萬元僅係針對刑事部分撤回告訴之和解金，並表明保留民事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意思。再者，本院審酌和解契約之目的既在於解決雙方紛爭、避免訟爭，一般而言，除非兩造有特別言明僅就刑事訴訟程序撤回告訴之條件達成和解（一般會於調解筆錄或以書面載明），或表明先給付部分損害賠償金額給被害人，否則均係就事件全部達成和解為常態，是原告所稱上開和解僅係就刑事部分達成和解云云，其舉證不足，尚難採信。至原告雖另稱：我以為刑事上和解，民事會有傳票給我。是有朋友說和解分刑事、民事等語，然原告上開對於法律之誤解，縱然屬實，然其既未表現於外，自難因此拘束被告，應認被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信。
　㈢綜上，本件兩造既已就原告因本件車禍所生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達成和解，且被告已給付該和解契約所定之損害賠償金額，揆諸上開規定，兩造即應受拘束，原告自不得再行請求。又本件原告既不得再行請求，被告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及原告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金額等節，自無再行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萬3,270元之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  記  官  許雁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674號
原      告  蔡天生  
被      告  唐伯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
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於民國111年10月8日22時5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
    0號自用小客車，在新北市新北大道7段巷口欲起駕離去時，
    不甚擦撞原告，致原告受有右側跟骨骨折等傷害，依民法18
    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費用新臺幣（下同）4,87
    0元、看護費6萬元、計程車費2,000元、工作損失21萬8,400
    元及精神慰撫金10萬元，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38萬3,27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
　　兩造前於檢察官偵查中達成和解，被告已於112年1月16日交
    付5萬元，原告不得再行請求。並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原告
    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
    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
    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
    條分別有定有明文。又和解契約為不要式契約，僅須和解雙
    方意思表示合致即成立，並不以書面為必要。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駕車撞傷原告，並依侵權行
    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
    應審酌者，應為兩造就本件車禍所生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是否已經達成和解？
　⒈被告辯稱兩造就本件車禍已於112年1月16日偵查庭開庭時達
    成和解，並已經賠償原告5萬元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722號卷認定無訛，且原告亦
    不否認有收受被告給付之5萬元賠償金（本院卷第122頁），
    被告上開辯解，應堪採信。
　⒉原告雖主張上開和解是針對刑事部分，民事部分尚未和解云
    云，然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兩造於
    112年1月16日偵查庭之庭訊錄音光碟（本院卷第140至144頁
    ），本件檢察官開庭勸諭和解時，從未表示僅就刑事部分達
    成和解，原告另得依民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等語，反而曾勸
    諭原告「不建議打民事訴訟」等語，而原告於上開偵查庭亦
    未曾表示該5萬元僅係針對刑事部分撤回告訴之和解金，並
    表明保留民事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意思。再者，本院審
    酌和解契約之目的既在於解決雙方紛爭、避免訟爭，一般而
    言，除非兩造有特別言明僅就刑事訴訟程序撤回告訴之條件
    達成和解（一般會於調解筆錄或以書面載明），或表明先給
    付部分損害賠償金額給被害人，否則均係就事件全部達成和
    解為常態，是原告所稱上開和解僅係就刑事部分達成和解云
    云，其舉證不足，尚難採信。至原告雖另稱：我以為刑事上
    和解，民事會有傳票給我。是有朋友說和解分刑事、民事等
    語，然原告上開對於法律之誤解，縱然屬實，然其既未表現
    於外，自難因此拘束被告，應認被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
    信。
　㈢綜上，本件兩造既已就原告因本件車禍所生之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達成和解，且被告已給付該和解契約所定之損害
    賠償金額，揆諸上開規定，兩造即應受拘束，原告自不得再
    行請求。又本件原告既不得再行請求，被告是否應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及原告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金額等
    節，自無再行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萬3,27
    0元之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
    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  記  官  許雁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674號
原      告  蔡天生  
被      告  唐伯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於民國111年10月8日22時51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新北市新北大道7段巷口欲起駕離去時，不甚擦撞原告，致原告受有右側跟骨骨折等傷害，依民法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醫療費費用新臺幣（下同）4,870元、看護費6萬元、計程車費2,000元、工作損失21萬8,400元及精神慰撫金10萬元，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38萬3,2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
　　兩造前於檢察官偵查中達成和解，被告已於112年1月16日交付5萬元，原告不得再行請求。並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分別有定有明文。又和解契約為不要式契約，僅須和解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即成立，並不以書面為必要。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駕車撞傷原告，並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應審酌者，應為兩造就本件車禍所生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經達成和解？
　⒈被告辯稱兩造就本件車禍已於112年1月16日偵查庭開庭時達成和解，並已經賠償原告5萬元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722號卷認定無訛，且原告亦不否認有收受被告給付之5萬元賠償金（本院卷第122頁），被告上開辯解，應堪採信。
　⒉原告雖主張上開和解是針對刑事部分，民事部分尚未和解云云，然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兩造於112年1月16日偵查庭之庭訊錄音光碟（本院卷第140至144頁），本件檢察官開庭勸諭和解時，從未表示僅就刑事部分達成和解，原告另得依民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等語，反而曾勸諭原告「不建議打民事訴訟」等語，而原告於上開偵查庭亦未曾表示該5萬元僅係針對刑事部分撤回告訴之和解金，並表明保留民事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意思。再者，本院審酌和解契約之目的既在於解決雙方紛爭、避免訟爭，一般而言，除非兩造有特別言明僅就刑事訴訟程序撤回告訴之條件達成和解（一般會於調解筆錄或以書面載明），或表明先給付部分損害賠償金額給被害人，否則均係就事件全部達成和解為常態，是原告所稱上開和解僅係就刑事部分達成和解云云，其舉證不足，尚難採信。至原告雖另稱：我以為刑事上和解，民事會有傳票給我。是有朋友說和解分刑事、民事等語，然原告上開對於法律之誤解，縱然屬實，然其既未表現於外，自難因此拘束被告，應認被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信。
　㈢綜上，本件兩造既已就原告因本件車禍所生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達成和解，且被告已給付該和解契約所定之損害賠償金額，揆諸上開規定，兩造即應受拘束，原告自不得再行請求。又本件原告既不得再行請求，被告是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及原告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項目、金額等節，自無再行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萬3,270元之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張誌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  記  官  許雁婷


